
 

 

 

 

  
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接收推免生工作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

作办法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4〕5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3〕8号），结合我院具体情况，对 2015

年接收推免生的复试和录取工作规定如下：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．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选拔

原则； 

2. 树立科学的人才选拔理念，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,着

力加强对考生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查； 

3．接收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推免生，鼓励校内其他学院

推免生和校外其他高校推免生报考； 

4．进一步加强导师组在人才选拔中的自主权，充分发挥

导师组的指导作用； 

5．以人为本，讲究诚信，维护推免生的合法权益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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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：史小卫     

组员：马晓华、卢琳、朱丽霞、李培咸、李智敏、何亮、贾

建平、梁艳萍、黄云霞、雷天民   

督查：黄伟 

三、推免生基本要求： 

1.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身心健康，遵纪守法； 

2. 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免生资格； 

3．无任何学术不端行为记录，无任何不良诚信或违纪行为记

录。 

四、复试 

9 月 28 日起推免生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进行报考；我院将在

推免生报考后 24小时内在系统上确认是否发送复试通知，收到复

试通知的考生点击确认同意复试并根据我院复试安排参加复试。

综合复试考核内容包括：英语口语、专业知识、科研潜质、创新

意识和综合素质等。 

学院接收推免生分为两类： 

1．已确定接收导师团队的“优研计划”暑期夏令营和宣讲校

园行活动录取者和已通过我院导师团队综合复试的推免生，复试

成绩以导师团队考核结果为准。（注：宣讲校园行活动包含地区请

见附件一。） 

2. 其他推免生需参加我院统一组织的推免生复试，具体复试

安排我院将通过教育部“推免生服务系统”通知，请推免生务必

按时参加。 

五、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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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复试考核合格的推免生，我院将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发

送录取通知。 

1）已确定接收导师团队的“优研计划”宣讲校园行录取的推

免生：务必在 9 月 28 日 18 点前完成报考，并于 9 月 29 日 18 点

前完成录取确认。已通过我院导师团队综合复试的本校推免生（含

通过“优研计划”暑期夏令营考核的推免生），需于 9 月 29 日

8:30-18:00在南校区 G栋 123西进行现场录取确认。) 

2）其他推免生：需参加我院统一组织的综合复试（复试通知

和复试安排将通过“推免生服务系统”发送），并进行现场录取确

认。 

3) 因导师招生名额有限，无论何种原因未按时确认录取的推

免生，我院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并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取消录取

通知。 

4）在规定时间内通过“推免生服务系统”完成录取的一次报

考推免生，第一学年我院将给予一等学业奖学金。 

5）二次报考 

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复试通知或录取通知并第二次向我院报

考的推免生，我院均将视为二次报考推免生，学院将在综合考虑

已录取人数、学位类型等因素再决定是否录取。 

二次报考推免生不享受第一学年一等学业奖学金。 

六、信息公开 

我院拟录取的推免生复试成绩及录取结果均向社会公示，公

示期不少于 10天，最终录取名单以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为准。我院

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举报，监督举报电话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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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纪委 029-81891725  研究生院 029-88203489   

学院：029-81891417 

七、其它特殊情况 

因“推免服务系统”自身故障或我校网络故障，我院将及时

调整工作安排，请及时关注我院网站。 

八、注意事项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将被取消录取资格： 

1. 本科毕业时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； 

2. 以虚报、隐瞒或伪造、涂改有关材料及其他欺诈手段取得

录取资格； 

3. 患有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中学校可以

不予录取的疾病者； 

4. 未参加复试、复试成绩小于 60 分以及思想政治素质和道

德品质考核不合格； 

5. 取得初试录取资格后，本科阶段课程出现不及格； 

6. 出现学术不端、不良诚信或违纪行为记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   

2014 年 9月 19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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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“优研计划”宣讲校园行活动共 22 条线路、包含 19

个省或自治区，它们是：陕西、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

河南、重庆、甘肃、湖南、江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辽宁、

四川、内蒙古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北。 


